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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6〕49号），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软件企业应符合的条件

进行了列举，并规定了详细的备案资料。该通知取消了资质认定管

理，调整为备案后核查。至此，软件企业税收优惠管理新政策正式

落地。  

一、软件企业税收优惠管理新政 

（一）文件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 

（二）软件企业应符合的条件 

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软件企业是指以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

业）为主营业务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民企业； 

2.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职工

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其中研究开发人

员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 

3.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汇算清缴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60%； 

4.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5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

（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其中：软件产

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

（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0%）； 

5.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6.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

具等）； 

7.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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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件企业备案部门 

享受27号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

按照76号文的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同时提交《享受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备案资料明细表》规定的备案资料。 

（四）软件企业备案资料要求 

1.企业开发销售的主要软件产品列表或技术服务列表； 

2.主营业务为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提供至少1个主要产品的软件著

作权或专利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

构提供的软件产品测试报告；主营业务仅为技术服务的企业提供核

心技术说明； 

3.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研究开发人员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比例说明，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

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以及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

收入、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业）收入、研究开发费用、境内

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 

5.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的软件产品销售合同或技术服

务合同复印件； 

6.企业开发环境相关证明材料； 

7.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二、软件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 

软件企业规定条件中所称研究开发费用政策口径，2015年度仍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3〕70号）的规定执行，2016年及以后年度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执行。 

三、软件企业的后续管理 

 根据该通知的规定，在软件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

机构核查）。对经核查不符合软件企业条件的，由税务部门追缴其

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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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取消了资质认定管理，只有备案与核查过程了。 

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收到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名单和

备案资料两个月内将复核结果反馈省级税务部门。至此，软件企业

享受税收优惠的过程真正结束。 

根据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了解到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并没有确定下来，

后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可能会

有更进一步的细则出台。 

四、通知的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停止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5年第76号所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管理目录

（2015年版）》第38项至43项及第46至48项软件、集成电路企业

优惠政策的“备案资料”、“主要留存备查资料”规定停止执行。 

同时，该通知对集成电路企业的条件要求及备案资料也做出了相应

规定，具体可以参考《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 

 



关于明税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
要特色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涉税政策咨询
以及相关解决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
担任机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企业、个人以
及政府机关提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电话：（8610）56292579 

传真：（8610）59009170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滨河一号别墅219栋 
明税律师 

微信公众平台 

武礼斌 

Email:Libin.wu@minterpku.com 

Tel:010-56292579-8002 

 

施志群 

Email:Zhiqun.shi@minterpku.com 

Tel:010-56292579-8002 


